关于公布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的公告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要求，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本部门及下属单位涉企收费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现将《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12月10日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咨询及投诉电话： 0374-6196010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无
	
	
	
	
	
	

	2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葛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事业单位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及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事项，提供具体服务内容，据实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80元。

办理非住宅类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收取不动产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件550元。
	住宅

80元/件；
非住宅550元/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3
	长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葛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事业单位
	不动产权证书工本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10元/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